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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出具的《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国泰海通证券作为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指定沈一冲先生、栾俊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持续督导期自 2023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日，持续督导期尚未届满。 

因原指派的保荐代表人栾俊先生工作变动，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

进行，国泰海通证券决定委派保荐代表人吕锦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栾俊

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的变更不会影响国泰海通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变更

后，国泰海通证券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沈一冲先生、吕锦涛先

生。公司董事会对栾俊先生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莱赛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4 日 



附件： 

 吕锦涛先生简历 

 

吕锦涛，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助理董事，保荐代表人、中国注

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曾主持或参与苏宁易购（ 002024.SZ）收购天天快递、南京港

（002040.SZ）收购龙潭港等项目。2020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主持或参与

凯盛科技（600552.SH）定增、准油股份（002207.SZ）控制权变更、兆龙互联

IPO（300913.SZ）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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